
機械系空間修繕經費分攤原則 
99.9.15 系務會議通過 

115.3.11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繕項目 
老師個人

研究室 
學生實驗室 

新進老師(第一年) 
個人研究室 學生實驗室 

油漆粉刷 老師 老師 系上 系上 
一般燈具 老師 老師 系上 系上 
一般話機 老師 老師 系上 系上 

電話故障查修(不含話機) 系上 系上 系上 系上 
一般洗手台 系上 老師(非標準配備) 系上 老師(非標準配備) 
天花板輕鋼架 系上 老師(非標準配備) 系上 老師(非標準配備) 
漏水及壁癌處理 系上 系上 系上 系上 
鋁門窗(含氣窗) 系上 老師 系上 系上 
紗窗及玻璃 系上 老師 系上 系上 

窗台下櫥櫃拆除 老師 老師(非標準配備) 系上 系上(非標準配備) 
門鎖(不含 key 複製) 系上 老師 系上 系上 

百葉窗及窗簾 老師 老師 老師 老師 
辦公桌椅、櫥櫃等傢俱 老師 老師 老師 老師 

空間房門(非特殊材質) 系上 系上 系上 系上 

冷氣機 老師 老師 
合計系上補助新進老師 

3 年內最高 10 萬元 

電腦等其他設備或特殊需

求設施 
老師 老師 老師 老師 

     
    

註： 
1.一萬元以上經費可建議優先爭取營繕組或工學院分攤。 
2.新進老師之冷氣機為 3 年內合計系上補助最高 10 萬元，不受第 1 年限制，且不納入 3 年

100 萬元補助款之額度內。 


